超声检查综合模拟人（含FAST及腹部病灶，透明）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一、技术服务
1.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在合同签订后执行）
1.1中标人应在合同生效后的15日向采购人提供详细的安装要求及安装计划，并提供技术咨询。设备安装、调试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1.2中标人提供模型易损、易耗备件清单，随机一起交付；模型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一周内进行安装调试及精度检测。逾期供货或安装、调试，都需对用户进行赔偿补偿，具体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解决。
1.3如果由于模型本身原因而在1个月内调试没有通过，可返厂维修，或更换一套全新的相同型号配置模型。
1.4返厂维修周期不得超过10各工作日，次数不得超过1次，否则必须更换一套全新的相同型号配置或符合技术性能要求的模型设备。采购人认定的特殊模型设备可延长调试时间。
2.技术培训
2.1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中标人应对采购人用户技术人员进行调试、操作、维护、故障排除等方面的免费现场培训。
2.2初级培训：模型安装调试完，验收前，中标人工程师在现场就模型的维护、基本操作、日常保养、潜在故障分析等各方面提供2人以上免费初步培训，培训周期不少于2天。
2.3应用培训：在初级培训结束后，待采购人使用一段时间，中标人派遣专门的应用工程师到客户现场进行高级应用培训。2人以上免费培训时间不少于2天，具体培训内容与日期由双方协商确定。
3.保修期
3.1提供不低于24个月的整机免费保修，保修期从采购人组织验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间维修及零件更换费用、人工及差旅费等费用全部由中标人负担（人为损坏除外）。
3.2在保修期内，如货品非因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的问题由中标人负责保修，并承担修理的实际费用。在保修期内，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的，经双方确认后，保修期相应顺延，顺延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4.中标人提供终身维修服务
4.1保证不低于八年的零配件供应。若制造商厂家决定停止生产某种备品备件，中标人应提前6个月通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购买足够的备品备件。在质保期内，厂商技术工程师每年进行至少两次现场免费检修，以保证采购人设备的正常运行。
4.2过保修期后配件、耗材按不高于市场价的7折提供。
5.维修响应时间
5.1中标人应在24小时内对采购人的服务要求做出响应，2天内到达仪器现场（节假日除外），维修服务包括远程指导和现场维修。如仪器发生重大问题或其他无法立刻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如因中标人原因不能及时修复，保修期将相应顺延。
6.维修质量
6.1要求中标人在中国境内设有经过生产厂家授权具有合格资质的固定维修站，并配有专业维修工程师，保证提供及时优质的售后服务。
8.验收
8.1 收货检验：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收货人在交货地对中标人提交的合同产品进行检验。如果中标人提交的合同产品与合同约定不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免费更换或退货，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更换或退换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9.2 中标人安装人员对现场安装安全负有责任。中标人、采购人指定人员共同参加开箱检验，及时对货物数量、品种、型号、规格进行核对、检验，如果在联合开箱检验中发现货物有任何短少，缺损，缺陷或与合同规定不符，双方代表当场签署 1 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将作为采购人在中标人有责任的情况下要求中标人进行更换、修理或补充发货的有效证据。同时中标人应及时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快地给以解决。
9.3 验收期限：安装、调试、培训完毕后正常试运行1个月，之后组织验收
10.其他要求
所有投标人必须提供技术成熟的定型产品，不接受通过改造才能达标的产品，不接受目前尚处于开发、设计、研制或试验阶段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候选人在招标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样机对所投产品进行现场演示，确保其所投标的货物与其投标文件描述一致。
二、包装要求及运输方式
1.包装要求，应使用崭新坚固的包装箱，适合于空运、海运或陆运等长途运输方式。适合气候变化、抗震、防潮、防雨、防锈、防冻。中标人应对任何由于不当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利而导致的商品损坏、损失、锈蚀、费用增长等后果负责。
2.在未收货前，货物保管、安全均由中标人负责。
3.提供的产品须为全新原装正品，相关配套附件质量优良，数量齐全。
4.中标人需注明仪器设备的免费上门质保期限和具体的维修保障内容。在质保期满后，中标人应提供终身上门维修保养且仅收取成本费，并在标书中标明上门维修保养的费用。
5.采购人使用该设备的任何一部分，当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投诉时，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负责。
三、付款方式与交货
1.投标方报价中必须包括所有费用，即不需要再花费额外任何资金，仪器设备安装验收后就能正常工作使用。
2.付款方式：
2.1 国产设备：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30%作预付款；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并经验收合格后甲方凭借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乙方支付70%货款。
2.2 甲方凭乙方提供的等额、法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货款。 
3.交货时间：合同生效后1个月内。
4.交货内容
4.1设备主件及附件。
4.2设备各种资料，包括提供设备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质量证明文件、装箱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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